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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  

案例一 

   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村幹事劉○○，利用職務上之機

會詐取財物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，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。 

王劉○○係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村幹事，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

限之公務員。緣劉○○利用辦理民國 106 年中寮鄉第 10、15 公墓納骨堂中元節、重陽節祭祀活動採

購之機會，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侵占公有財物、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

犯意，而為下列行為： 

（一）劉○○為辦理 106 年中元節中寮鄉納骨堂普渡祭拜活動，明知未實際購買礦泉水作為中寮鄉第

10、15 公墓納骨堂普渡祭拜活動之用，竟以不實收據辦理沖銷預借，致中寮鄉公所各級審核人員均

誤信而同意沖銷，足生損害於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憑證支出管理及會計資料之正確性，劉○○因而將上

開預借款項中之 2,420 元予以侵占入己。 

（二）劉○○為辦理 106 年重陽節中寮鄉納骨堂普渡祭拜活動，明知未實際購買礦泉水作為中寮鄉第

10、15 公墓納骨堂普渡祭拜活動之用，竟以不實收據辦理沖銷預借，嗣因該單位主管查覺劉○○並

未實際購買礦泉水而未予核章，致無法沖銷預借，劉○○因而侵占上開預借款項中之 2,200 元未遂。 

全案經本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偵辦。經南投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劉

○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侵占公有財物等罪嫌提起公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)八德區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
 

 
廉政案例宣導

  

案例二 

法務部廉政署偵辦鐵路管理局高雄運務段江○○等4人涉犯偽造文書、詐欺等案，業經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為緩起訴。 

江○○、顏○○、溫○○、黃○○等4人均明知臺灣鐵路管理局員工出勤注意事項、乘務旅費支



 

 

領標準等規定，車長、列車長應於值乘前後至辦公室，以員工識別證刷卡簽到退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為

刷卡，並應依實際乘務及整備時數報支旅費。詎其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

意，自104年11月間起至105年2月間止，委託他人代為刷卡簽到退，並未搭乘指定便乘車次前往指定

車站值乘，或搭乘指定便乘車次返回車班組，嗣於次月將不實之便乘及整備時數登載於表單送審，致

不知情之高雄車班組承辦人陷於錯誤，據以同意核撥乘務旅費共計17筆，因而詐得新台幣480元 。 

全案經本署調查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，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被告江○○等4人涉犯刑法

詐欺取財等罪嫌。爰審酌其等皆無前科，素行尚可，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，詐領之金額不高，且事後

均坦承犯行，態度良好，並將詐領之款項全數繳回，認本案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，另各向公庫支付2

萬元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，以勵自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) 八德區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
 

 

消費者保護宣導  

 

透過旅行社訂機票旅宿，睜大眼、多比較 

      靈活自主的自助旅遊，深受消費者歡迎，不少消費者會選擇向旅行社訂機票、飯店、地鐵票、

門票、租車等，減少自己逐一洽訂的麻煩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（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）提

醒消費者，透過旅行社訂購旅宿、票券或相關服務時，可多方比較，並注意手續費如何收取、

可否退訂改期、客票使用方法或服務說明等資訊，以免發生消費爭議、影響旅遊興致。  

據統計，去(106)年國人出國旅次高達 1,565 萬人次，其中向旅行社購買「機加酒」等自由行或

是委託旅行社代辦部分出國事項之個人旅遊者約佔 4 成，其比例高於團體旅遊之 3 成，顯見消

費者透過旅行社處理交通旅宿相關服務，已是相當盛行之消費模式。行政院消保處查察近兩年

消費者與旅行社因此衍生之消費爭議每年約 60 件上下，其中以代訂機票、飯店為大宗，爭議原

因多為： 

一、無法退訂或改期：例如，因故取消行程，機票無法退票；代訂的飯店為「保證住房」房型，事後       

無法取消退費及改期，或須收取第一晚房費等。 

二、退訂後未依約退款：例如，退訂後旅行社遲不退費；只退代金券，甚至扣留款項，要求日後抵 

用。 

三、收費問題：例如，認旅行社手續費過高、巧立名目收費、預訂後額外加收費用。 

四、其他：如代訂資料有誤、未留充分轉機時間、未成功預定等。 

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為確保消費者權益，該處已函請交通部觀光局督促各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屬

旅行社，於銷售國內外相關客票或服務時，應合理收費，並確保消費資訊之充分揭露，俾減少消費爭

議之發生。也提醒消費者： 

一、訂購時務必睜大眼睛，注意旅行社之銷售內容、退/改訂限制、手續費收取、服務條款等規定。 

 



 

 

二、票券類之產品，尤其是短期票券、即訂即出之電子票，旅行社於售出後多不接受取消退票，在購 

買前要考慮清楚；另在購買當地展覽館、景點或主題樂園門票前，可先瀏覽其官方網站，瞭解開放時

間、門票及交通等最新資訊。 

三、若只是透過旅行社訂購「機加酒」、票券等產品，未由旅行社安排旅遊行程者，尚非旅行業責任     

保險之保障範圍，消費者可斟酌自身需要投保旅遊平安保險及海外醫療保險，以增加旅遊安全保障。 

四、妥善保留與旅行社間之交易及溝通往來紀錄，若發生消費爭議，可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

（https://www.cpc.ey.gov.tw）進行線上申訴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容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資訊網) 八德區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
 

 

 

安全維護宣導  

 

公務員保密責任 

1.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

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」明示公務員有嚴守公務機密之義務。  

2.刑法瀆職罪章第 13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

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。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，拘

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」。此一規定，為公務員一般洩密罪之刑責。」此一規定，為公務員一般洩密罪

之刑責。 

3.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第 32 條 至 第 34 條 規 定 如 下 ： 
第 32 條：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過失犯前項之

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33 條：洩漏或交付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過失犯前

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34 條：刺探或收集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刺探或收集依第六條規定

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) 八德區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

 


